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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广东鸿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【2019】第 32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广东鸿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  你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7 日披露了《关于公司直接控股股东增加

注册资本暨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》，东莞派生科技实业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派生实业”）拟向你公司直接控股股东广东硕博投

资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硕博投资”）注资 25 亿元，从而取得硕

博投资 62.5%的股权。自本次增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，派生实

业即成为硕博投资的控股股东，派生实业将成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，

你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唐军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

下事项进行认真核查，并做出书面说明： 

1、请根据《增资协议》内容，以上市公司公告方式补充披露本次

增资 25 亿元的详细付款方式、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治理安排。 

2、请补充披露派生实业本次增资取得硕博投资 62.5%股权的作价

依据，并结合硕博投资的财务情况及上市公司市值等说明本次增资作

价的公允性及合理性，并补充披露派生实业支付增资款的具体资金来

源。 

3、请补充披露派生实业本次增资后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资产、

业务、人员、组织结构、公司章程等进行调整的后续计划。 

4、请补充披露本次增资前 24 个月内派生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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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。 

5、根据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九条规定，收购人进行上市

公司收购，应当聘请专业机构担任财务顾问。请说明本次收购聘任的

财务顾问具体信息。同时，我部郑重提示，财务顾问根据《上市公司

收购管理办法》第九条、第十七条等相关规定出具核查意见，勤勉尽

责，遵守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，保持独立性，保证其所制作、出具文

件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。 

请你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8 日前书面回复我部。同时，提醒你公

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

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

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、严重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。 

 

    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 月 21 日 

 

 


